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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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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高等学校章程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

不明确等多方面原因，现实中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工作没有很好地展开。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分析，明确提出高等学

校章程的制定主体为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即公办高等学校主要为政府，民办高等学校为投资举办民办高等学校的社

会组织或者个人，这对于推进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与研究工作，加强和完善我国依法治校及现代大学制度，具有积

极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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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依法治校工作的不断推进，高等学校

依法治校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现

代大学制度。然而，不相适应的是，与依法治校和现代大学制

度紧密联系的高等学校章程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却处于相对

落后的状况，特别是由于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不明确，导致

现实中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工作没有很好开展。因此，加强高等

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研究，明确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对于

推进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与研究工作，加强和完善我国依法

治校及现代大学制度，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一、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的理论探讨

,--$ 年 & 月 ,.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

!%条明确规定，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章程”等
基本条件；第 !.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那么，谁有
权利或谁有责任制定高等学校章程？或者说谁是制定高等学校

章程的适格主体？这可从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高等学校的举办

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三个主体的角色，及高等学校章程的性质、

地位与作用三个维度来分析。

（一）从高等学校法人地位分析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

,-.% 年 /月 ,! 日通过的《民法通则》第 &.条规定，“依照
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这里不仅确定了法人组织章程的法律地

位，同时不言而喻，法人应具有自己的组织章程。这一点，被

《民法通则》第 /,条及有关法律法规所证实。《民法通则》第 /,
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只有具备 “组织章

程”等基本条件，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才能取得法人资格。《公

司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分别对公司、社会团体提出

了制定组织章程的要求。那么，法人组织章程是由谁来制定

呢？现阶段，我国企业法人、公司法人和社团法人章程的制定主

体非常明确，企业、公司的投资者或者股东来制定企业法人、公

司法人章程，社团法人章程由社团的发起者来制定。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创造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组

织，其性质和任务与企业、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

不同，但学校成为法人的条件和他们是一样的，即《民法通则》

规定的法人的一般条件：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

此，高等学校法人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其他法人一样，应该有

自己的章程。同样，高等学校法人的章程制定主体也应该是高

等学校的举办者，因为同任何其他法人组织一样，投资者、发

起人或举办者之所以举办该组织，都有其特定的目的，章程作

为规定法人组织重大的、基本的问题的重要文件，必须体现投

资者、举办者、发起人的意志。因此，有权利制定法人组织章程

的只能是其投资者、发起人或举办者，高等学校也不例外。

（二）从高等学校的三个主体即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

分析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

大学的举办者，是指依法举办大学的政府、组织和个人，

它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

团体及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大学的管理者，是指有权对大学

进行行政管理的主体，它只能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组织来承

担。大学的办学者，是依法管理学校内部诸事务的主体，它应

该是大学自身，即大学是大学的办学者!。举办者作为高等学

校的投资主体，对举办高等学校有特定的目的，因此必然要将

其意志体现在高等学校中，使高等学校的发展、运行符合自己

的意志、要求，高等学校章程作为高等学校正常运行的最基本

规范，是体现举办者意志的重要手段和媒介，也就是说，制定

高等学校章程是举办者的重要权利之一。管理者则是依据法

律、法规和高等学校章程，进行对高等学校的监督管理。办学

者则是以高等学校章程为学校“基本法”，在法律、法规和学校

“基本法”的规范下管理、运行学校内部事务。

（三）从学校章程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分析高等学校章程

制定主体

,’ 关于学校章程的性质、地位。学校章程是指为了保证学
校正常运行，就办学宗旨、主要任务、内部管理体制及财务活

动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做出全面规范而形成的自律性基本

文件。它是学校自主管理、自律及政府监督管理的基本依据。

关于学校章程的性质与地位，可进一步概括为：0 , 1 学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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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校中统领全局的文件，是学校中纲领性的文件，是学校的

“基本法”，规范了学校中重大的和基本的问题；, ! - 学校章程
是学校成为法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要件，是学校办学的基本依

据；, . - 学校章程是政府、社会及学校自身依法治校的重要依
据，在学校规章制度体系中，学校章程处于龙头地位和“母法”

层次!。

!% 关于学校章程的作用。学校章程的作用是指学校章程
对有关社会主体的有用性，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学校章程

性质和功能的体现。学校章程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 - 学校章程是保证学校正常运行的基础性自治规范；, ! - 学
校章程是学校举办者规范、监控学校行为的重要手段和媒介；

, . - 学校章程是保证学校独立人格的前提，是学校自主发展、
自我约束的依据；, / - 学校章程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监督管理学
校的规范和有序，有利于学校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

学校管理效益和效率的提高。

由上可见，学校章程在学校发展与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举办者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学校章程来控制和影响

学校的发展，使学校的发展符合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同时，从

学校章程的性质、地位与作用可看出，制定学校章程的根本目

的是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实质上，学校的正常运行必须遵循

三个基本原则：一是符合学校运行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

律，二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三是符合举办者的意志。这样才

能实现其保证学校正常运行的根本目标。

二、实践中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分析

实践中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是谁？是高等学校的举

办者吗？这可从公办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两种情况来分

析。

（一）公办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分析

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公办高等学校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特

殊的历程。改革开放前，公办高等学校可以说是政府的附属机

构，高等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统一的计划和管理范围之

内，没有任何办学自主权，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政府在高

等教育方面的规章、制度就是高等学校办学的直接依据，因

此，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制定章程。改革开放后，随着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合理有效的、适应

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法制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成为现实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等学校章程

日渐引起政府、学校和理论界的关注。

但是，从《教育法》颁布实施至今，我国高等学校章程的研

究与制定工作进展迟缓。目前，我国 )#""余所公办高等学校
中仅有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延边大学、南昌大学、黑龙江

大学等不足 !" 所大学制定了章程。这一现状与我国高等学校
章程制定面临的特殊情况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特殊情况主要

表现在我国大部分高等学校在设立之时，没有制定章程，而

《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颁布后，都明确要求高等学校必须

具备章程，这样就出现了本应事前制定的章程要在事后补定

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高等学校章程应该怎么制定？应该由

谁来制定？《教育法》颁布实施后，原国家教委在《关于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各级各类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原则上应实行‘一校一章程’。《教育法》实

施前依法设立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凡未制定章程的，应当

逐步制定和完善学校的章程，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此

后，为了促进学校章程的制定工作，)*** 年 )! 月教育部印发
了 《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其中第 0 条指出：“各级
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提高依法管理学校的意识，依据

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制定、完善学校章程，经主管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后，按章程依法自主办学。”!"". 年 #月教育部在《关
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指出：“学校要依

据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学校章程，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后，作为学校办学活动的重要依据。”从以上国家教育行政部

门颁布的三个《意见》中可得出：, ) - 凡未制定章程的学校，应
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制定章程；,! - 学校章程必须经主
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从学校章程必须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核准”，可判断制定学校章程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高等学校

自身。“核准”程序的提出，适应了我国高等学校章程制定的现

实需要。

我国目前有 )#"" 余所公办高等学校，作为公办高等学校
举办者的政府，要一一制定这么多学校的章程，无疑是不现实

的，可行的办法是由各学校来制定章程，但这并不能掩盖举办

者——— 政府是公办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由公办高等学

校制定章程只是由学校代表政府来制定章程，是学校通过章

程来体现举办者——— 政府的意志，而不是说高等学校本身就

是章程的制定主体。根据以上文件规定，高等学校制定的章程

必须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为什么要“核准”？“核准”就是

为了保证公办高等学校在制定章程时能够体现政府的意志，

举办者——— 政府正是通过“核准”学校章程来规范学校的办学

宗旨、主要任务、内部管理体制、财务活动等重大的、基本的问

题，将其意志体现在学校运转的各个环节中，使学校运转、发

展符合自己的要求，实现政府举办高等学校的目的。

然而，现实中一些高等学校在制定章程时忽视 “核准”这

一重要程序。如东北某高校在其章程第 #" 条规定，章程经校
务委员会和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学校代表大会讨论通

过，报教育部“备案”，这明显与国家规定的“报主管教育行政

部门核准”相违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学校没有明确政府是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没

有理解政府作为高等学校的举办者“核准”高等学校章程的真

正涵义和意义。

（二）民办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分析

《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指出，民办高等学校指除

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

个人，自筹资金，依照本规定设立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

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民办高等学校的

投资主体进一步扩大，规定除国家机构以外的所有社会组织

或者个人均可投资举办民办高等学校。由上可知，对于民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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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来说，其举办者非常明确，就是除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

组织或者公民个人。那么，民办高等学校的举办者是否是民办

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条规定，
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学校

章程”等材料。可见，民办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主体是其举办

者，是由举办者制定学校章程，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当

然，在具体工作中，举办者也可授权其他组织或者组建专门的

机构制定学校章程。

在此，可能会产生疑义的是，与公办高等学校章程一样，

民办高等学校章程也需要政府的核准，是否民办高等学校章

程的制定主体也是政府？仔细分析，其实不然。’ % (对于公办高
等学校来说，学校的举办者和管理者角色没有分化，都是政

府；而对于民办高等学校来说，举办者非常明确，是投资举办

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个人，政府只是民办学校的管理者。

’ ! ( 政府对公办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章程的核准具有不
同的涵义，核准民办高等学校章程，是政府作为管理监督角色

的权利，政府通过核准这个环节来加强和规范对民办高等学

校的管理；而对于公办高等学校来说，核准章程不仅是政府监

督管理公办高等学校的手段，同时也是对高等学校在代表举

办者——— 政府制定章程中是否体现举办者——— 政府意志的核

准，是实现政府所享有的制定学校章程权利的重要方式。

三、研究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加强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体研究，有利于推

动和深化高等学校章程理论研究。研究高等学校章程制定主

体，有利于将高等学校章程研究工作引向深入，丰富和发展高

等学校章程的理论认识。从实践来看，研究明确高等学校章程

的制定主体，首先有利于提高政府对高等学校章程的认识，强

化政府在制定章程中的角色和职责。另一方面，加强高等学校

章程制定主体研究，也有利于高等学校明确自身的职责，积极

根据举办者的意志及学校自主办学的现实需要，加强学校章

程的研究与制定工作，通过学校章程将学校重大的、基本的问

题，以及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成果与成熟经验上升为举办

者的意志，这对于保证学校的稳定发展与正常运行，全面推动

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质

量与管理水平，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作者陈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教

授，聂建峰系该所硕士研究生，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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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肩负培养建设创新型国

家所需要的创新人才的神圣

使命和职责。因而，如何培养

创新人才，成为世界高等教

育热点和重大研究课题。笔

者着重从学术文化、精神文

化和制度文化的视角，对大学

培养创新人才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培养；创新人才；文化视角

造就数以百万计的创新人才，是创新

型国家赋予现代大学的神圣使命和职

责。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人才不只是满

腹经纶、才华横溢的知识人，而更是道德

高尚、批判意识强烈、创新精神持续、具有

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因此，文化对

于创新人才培养是至关重要的。笔者着重

从学术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上进行

论述。

一、大力弘扬求真、自由的学术文化

学术文化是大学文化的主体和核心，

是大学有关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内部

心理环境和组织氛围。而求真、自由是学

术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一是弘扬求真务实的学术文化。求真

是作为学术组织——— 大学的追求目标。在

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学者必须固守 “象牙

塔”精神，为学术而学术，而不带功利性；

务实是指学者求真的态度，即求实、理

性。这种求真的态度，意味着求真是艰苦

的，学者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求真是漫

长的，学者要耐寂寞，坐冷板凳；求真是不

可知的，学者只能在“黑夜”中摸索，忍受失败的残酷打击，甚

至成为献身者和失败者。可以这样说，求真的学术文化，本质

就是学者为学术献身的学术文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大学组织将成为社会经济成长的动力源，成为社会的轴心组

织。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导致大学开始转换为公众机

构。大学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大学与社会经济、政治部门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组织价值观受到巨大冲

击，并导致“学术信条的降格”，大学不再是一个“塔”了 *% +。正

如克拉克·克尔认为的那样，学术生活似乎正在从传统范式

走向后现代范式。在传统范式中，多数教授成员是作为他们生

活中心的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的

校园公民责任。一种得到普遍理解的学术道德是教授职业培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学术道德成为教师内在的行为准

则。而学术生活的后现代范式不太注重对于学术共同体的承

诺和责任，教授与校园内外的经济机会及政治利益有很多的

瓜葛。校园更多地是非学术目标的一个手段。即便如此，教师

的“象牙塔”——— 精神家园还应固守，这不仅仅是大学的教师，


